
 一 

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工友同仁工作調配原則 
九十一年三月五日核定 

一、 為建立公平、公正、合理之工作均勻機制，並提供平行支援效能與人力調配，

特定本原則。 
二、 普通工友視工作需要，由總務單位會同有關單位共同檢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調

整之。 
三、 技術工友依其技術專長調派為原則。 
四、 身心障礙同仁以其可勝任之工作為調整範圍。 
五、 現有工友職掌如后附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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